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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

议于2025年12月1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
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 12月 15日以电子邮件、通讯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楼峻虎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
事9名，其中董事楼峻虎先生、王新杰先生、乔荣健先生、郑波先生、郜树智先生、
舒杰敏先生、伍安媛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张安先生以委托出席的方式出席
会议。全部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经营范围变更的议案》；
根据经营情况及发展需要，公司拟修订《公司章程》中经营范围有关内容。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授权管理层办理本次经营范围变更相关的工商登
记、备案事宜；在不改变经营范围变更实质的情况下，经营范围变更登记内容最
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信息为准。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公司章程（2025年 12
月）》及《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8）。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本议案的表决

结果生效将以2025年11月1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生效为前置条件，即：《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关于经营范围变更的议案》方可生效。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部控制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2023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等规定，为持续提升公司治理水
平，公司修订《内部控制制度》中有关条款。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内部控制制度（2025
年12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部审计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2023年修订）》《第1101号一一内部审计基本准则》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
订）》等规定，为持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公司修订《内部审计管理制度》中有关条
款。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内部审计管理制度
（2025年12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2023年修订）》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等规定，为持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公司修订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中有关条款。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
度（2025年12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2023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指引（2025年修正）》等规定，为持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公司修订《投资者关系
管理制度》中有关条款。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2025年12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总经理、联席总经理工作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2023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等规定，为持续提升公司治理水
平，公司修订《总经理、联席总经理工作制度》中有关条款。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总经理、联席总经理工
作制度（2025年12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2023年修订）》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2025年修

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2025年修订）》等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等的修订内容，为持续提升公司治理
水平，公司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中有关条款。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2025年12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2023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

订）》等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等拟修订内容，为持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公司修
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中有关条款。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2025年12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2023年修订）》及《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
等规定，为持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公司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中有关条款。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2025年12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0、审议通过《关于根据〈公司法〉配套规则修订部分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2023年修订）》及中国证监会《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

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规定，以及《公司章程》拟修订内
容，董事会拟针对部分制度中涉及“监事”“监事会”“股东大会”表述的相关条款
进行集中统一修订，具体内容详见与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根据

〈公司法〉配套规则修订部分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9）及《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2025年12月）》《董事会秘书工作
制度（2025年12月）》《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制度（2025年12月）》《对外担保管
理制度（2025年12月）》《对外投资管理制度（2025年12月）》《会计师事务所选聘
制度（2025年12月）》《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2025年12月）》《提名委员会工
作制度（2025年12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制度（2025年12月）》《战略发展
委员会工作制度（2025年12月）》《委托理财管理制度（2025年12月）》《子公司管
理制度（2025年12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1、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结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及公司战略发展规划，董

事会拟终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总部建设项目”。

公司将围绕发展战略、聚焦具备良好市场前景和可持续盈利能力的优质项
目，并在对拟投资项目进行充分的可行性论证后，履行募集资金使用的决策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在具体确定新的募投项目计划前，公司将在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额度及期限范围内，继续以相应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本次终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系在战略
指引之下，寻求更符合发展需要、更具前景的项目所必须的过程；最终将有利于
优化公司资源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运营成本，符合公司长远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终止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00）。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2、因有表决权董事不足三人，《关于第五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

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第五届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01）。
本议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全体委员、董事会全体成员均需回避表决，本议案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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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于2025年12月18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12月15
日以电子邮件、通讯方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培录先生主
持，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终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是公

司结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行业发展形势、市场环
境及战略发展规划做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公司战略规划整体落实，促进公司持
续发展。本事项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002989 证券简称：中天精装 公告编号：2025-102
债券代码：127055 债券简称：精装转债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

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决定于2025年12月30日（星期二）召开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召开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5-091）。

公司 2025年 12月 1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经营范围变更的议案》《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关于修订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根据
〈公司法〉配套规则修订部分制度的议案》《关于终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
项目的议案》《关于第五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上述议案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股东东阳市中天荣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荣健”，曾用名
“宿迁市中天荣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提高决策效率，向董事会提交了《关于
提请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函》，提请将《关于经营范
围变更的议案》《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
理制度〉的议案》《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根据〈公司法〉配
套规则修订部分制度的议案》《关于终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的议
案》《关于第五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
人。截至 2025年 12月 17日，中天荣健持有公司股份 5,28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26.19%，符合向股东大会提交临时提案的主体资格，且临时提案的内容属于
公司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至公司2025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除增加上述临时提案外，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方
式、地点、股权登记日及其他事项均不变。现将增加临时提案后的公司 2025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30日（星期二）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12月30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30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
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
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
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24日（星期三）
7、会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八路深业泰然大厦C座 8楼

会议室。
8、出席对象：
（1）截至 2025年 12月 24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前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
托书附后），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9、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证券

金融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账户、约定购回式交易专用证券账户等集合类账户持
有人，应当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不得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具体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1、会议提案

提案
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累积投票提案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8.00

8.01

8.02

8.03

非累积投票提案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制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选举楼峻虎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王新杰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张安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陶阿萍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周雄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选举舒杰敏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伍安媛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曲咏海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关于经营范围变更的议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根据《公司法》配套规则修订部分制度的议案

关于终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关于第五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

√
√
√
√
√
√

应选人数5人

√
√
√
√
√

应选人数3人

√
√
√

√
√
√
√
√
√
√

2、披露情况
上述提案1至提案8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4日披露在巨潮资
讯网的相关公告；上述提案9至提案15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在巨
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3、相关说明
（1）第1项至第4项提案、第9项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第 8项提案涉及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审

查无异议后，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3）第7、8项提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其中，提案7应选非独立董事5

人，提案8应选独立董事3人。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
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4）第1项提案审议通过是第9项提案审议通过生效的前提，作为前提的第
1项提案表决通过后，第9项提案表决结果方可生效。

（5）第 15项提案涉及关联股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本议案关联股东需回
避表决。

（6）公司将对第1项至第15项议案中的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单独计票，并对计票结果进行披露。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时间：2025年12月25日（星期四）（8:30-12:00，14:00-17:00）。
2、登记方式：现场登记或通过电子邮件、信函方式登记。
3、现场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八路深业泰然大厦C座8楼。
4、注意事项：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

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持股凭证
办理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
证、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持股凭证办理
登记手续。

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
人的，应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股东应仔细填写《参
会股东登记表》（附件二），以便登记确认。信函须在 2025年 12月 25日下午 17:
00之前以专人送达、邮寄或邮件（ir@ztzs.cn）方式到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以上证明文件办理登记时出示原件或复印件均可，但出席会议签到时，出席
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必须出示原件。

5、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文娟
电话：0755-83476663
电子邮箱：ir@ztzs.cn
6、会议预计半天，出席会议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
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关于提请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函。
特此公告。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附件一：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989
2、投票简称：中天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或

“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

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
举票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
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对候选人A投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

合计

填报

X1票

X2票

……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①选举非独立董事（如提案7.0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5人）股东所拥

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5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 5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

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②选举独立董事（如提案8.0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3人）股东所拥有

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 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

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

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

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12月30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12月 30日（现场会议召开当

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
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个人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个人股东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
号码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持股数量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名称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联系电话

发言意向及要点：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股东联系电话

股东账号

电子邮件

是否委托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代理人地址

附注：
1、请用正楷字填上全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2、已填妥及签署的参会股东登记表，应于2025年12月25日（星期四）17:00

前送达、邮寄、邮件（ir@ztzs.cn）到公司（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八
路深业泰然大厦C座 8楼董秘办，信封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不接受电话登
记。

3、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请在“发言意向及要点”栏表明您的发
言意向及要点，并注明所需时间。请注意：因股东大会时间有限，股东发言由公
司按登记表统筹安排，公司不能保证本参会股东登记表上表明发言意向及要点
的股东均能在股东大会上发言。

4、上述《参会股东登记表》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三：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致：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深圳中天精装股

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的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
案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为本人/本单位承担。

提案
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累积投票提案（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8.00

8.01

8.02

8.03

非累积投票提案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制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

选举楼峻虎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王新杰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张安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陶阿萍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周雄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选举舒杰敏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伍安媛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曲咏海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关于经营范围变更的议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根据《公司法》配套规则修订部分制度的议案

关于终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关于第五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备注

该 列 打 勾 的 栏
目可以投票

√

√
√
√
√
√
√

应选人数5人

√
√
√
√
√

应选人数3人

√
√
√

√
√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说明：
1、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请在对议案投票选择时打“√”。“同意”“反对”“弃

权”三个选项都不打“√”视为弃权，同时在两个选项中打“√”按废票处理。委托
人若无明确指示，受托人可自行投票。

2、对于累积投票提案，请填写同意票数；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非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表决权数等于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乘以应选
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人数；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任意分配，投向一个或多个候
选人。

委托人姓名/名称： 受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委托人持有股份的性质及数量：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附注：1、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2、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B60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12月19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8日（星期四）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12月

18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12月 18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洪爱金先生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股东会，本次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10人，代表股份76,144,82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5.998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75,121,7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5.514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2人，代表股份1,023,0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83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03人，代表股份1,100,58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520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人，代表股份 77,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36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02人，代表股份1,023,0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4837%。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与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5,944,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67%；反对143,5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5%；
弃权5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749%。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00,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1.7822%；反对143,5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3.0388%；弃权 5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791%。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需逐项表决：
2.0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2025年修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5,927,8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50%；反对144,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1%；
弃权7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959%。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883,5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0.2829%；反对144,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3.0842%；弃权7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329%。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2.0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2025年修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5,935,5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51%；反对145,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4%；
弃权6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844%。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891,2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0.9826%；反对145,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3.1751%；弃权6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424%。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2.0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74,69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5306%；反 对 169,202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14.1533%；弃权5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162%。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879,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9.9377%；反对169,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5.3739%；弃权5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884%。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2.04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2025年修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5,920,0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48%；反对156,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4%；
弃权6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898%。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875,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9.5742%；反对156,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4.2109%；弃权6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149%。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2.05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5,929,8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76%；反对156,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4%；
弃权5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77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885,5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0.4647%；反对156,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4.2109%；弃权5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245%。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2.06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5,921,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63%；反对155,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8%；
弃权6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898%。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876,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9.6833%；反对155,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4.1018%；弃权6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149%。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2.07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5,923,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91%；反对154,6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0%；
弃权6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879%。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879,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9.8741%；反对154,6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4.0473%；弃权6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786%。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2.08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2025年 12月修订）〉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75,935,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49%；反对153,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2%；
弃权5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739%。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891,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0.9644%；反对153,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3.9201%；弃权5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155%。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3.01.候选人：选举洪爱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 意 股 份 数 ：75,180,782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8.7339%。
表决结果：洪爱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为三年。
3.02.候选人：选举程涛木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 意 股 份 数 ：75,174,876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8.7262%。

表决结果：程涛木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为三年。

3.03.候选人：选举王力成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 意 股 份 数 ：75,178,669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8.7312%。
表决结果：王力成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为三年。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3.01.候选人：选举洪爱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6,53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12.4060%。
3.02.候选人：选举程涛木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0,63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11.8694%。
3.03.候选人：选举王力成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4,4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12.214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4.01.候选人：选举方建中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75,162,6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
表决结果：方建中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为三年。
4.02.候选人：选举万晓榆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 意 股 份 数 ：75,170,869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8.7209%。
表决结果：万晓榆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为三年。
4.03.候选人：选举董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 意 股 份 数 ：75,173,78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8.7247%。
表决结果：董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为三年。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4.01.候选人：选举方建中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18,4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10.7603%。
4.02.候选人：选举万晓榆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26,6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11.5053%。
4.03.候选人：选举董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29,5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11.769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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